
 

 

 

 

 

 

 
 

外国公司来台湾设立分公司及子公司税务差异简介 

 

一般来说，外国企业来台湾投资大致可分为设立分公司或子公司两种。就税务负担来说，根据

台湾现行税法，子公司则需要承担较分公司为高之税负。 本文旨在简单介绍外国企业台湾子

公司与分公司之税负差异。 

 

一、  子公司与公司之税负差异 

 

依照台湾税制规定，外商来台湾投资设立子公司，其营利事业所得税税率是 17%，税后

盈余汇出股利扣缴税率为 20%，未分配盈余则课征 10%，外国企业在台子公司转投资台

湾其他企业之股利所得，台湾现行法令幷不会重复课税，在股利所得实现分配予海外母

公司时才会课征 20%。  

 

外国企业在台分公司营利事业所得税率为 17%，税后盈余汇出股利扣缴税率 0%，因为分

公司为其海外母公司的延伸体，所以税后盈余汇回其母公司帐户不用再向台湾政府缴

税。但是，如果分公司有投资台湾其他企业取得股利所得，在该被投资企业发放股利给

其在台分公司时则视同股利发放于海外母公司帐上须扣缴 20%股利所得税。因此可以得

知，，外国企业来台湾投资应设立分公司较有利。 

 

外商在台成立子公司或分公司之税赋分析如下表: 

型态 子公司 分公司 

营利事业所得税 17% 17% 

未分配盈余税 10% 免申报 

股利汇回母(总)公司 20% （注）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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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如母公司与台湾有租税协定的国家，获配由台湾子公司汇回之股利，扣缴率可降低

至 10%或 15% 

 

二、 台湾子公司或分公司之选择 

 

如上所述，外国企业来台湾投资，就税负而言，应以设立分公司较为有利。但某些事

业，则以子公司形式经营较为有利。一般情况下： 

1、 外商来台投资取得被投资公司股权，应设立子公司在税务上较有利；  

2、 外商来台投资是为了从事生产制造内、外销事业，则应设立分公司在税务上较有

利；  

3、 若外商来台投资除上述两项目的外，尚有投资不动产之目的，亦应设立分公司在税

务上较有利。  

 

三、 子公司转分公司需考虑因素 

 

由上述第一点之比较表格可知，子公司的税赋较分公司为高，外商可藉此考虑是否有合

理之商业目的可将在台之转投资子公司转型为分公司型态，以降低税赋。但是，国外子

公司转为分公司时，有下列事项必须要一幷综合考虑： 

 

1、 子公司以往获利状况 

 

如果原外商在台子公司有巨额累积未分配盈余，如果外商子公司转成分公司，可能

面临子公司需要解散清算，盈余将分配给外国股东，造成外国股东于当年度税赋增

加。 

 

2、 股权结构问题 

 

如果原在台湾之子公司乃是由多位股东共同投资，可能需要考虑是否先于国外成立

合资公司（即于台湾境外开设一家新的有限公司），再透过国外合资公司于台湾成

立分公司。这时，成立合资公司的地点就相对重要，需要将国外合资公司的营运成

本、税务成本、法令遵循等一幷纳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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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公司无法享受研究发展投资抵减优惠 

 

依台湾公司法设立之公司，如有具创新性的研究发展发展支出，经主管机关核准

后，百分之十五研究发展支出可以抵减当年度的营利事业所得税，但不可以抵超过

当年度应纳营利事业所得额百分之三十。分公司无法适用研发投资抵减优惠。如果

原子公司有享受研究发展投资抵减优惠需要考虑是否适合转型为分公司。 

 

4、 分公司是否可以持有土地 

 

由于外国公司在台分公司无独立法人资格，无法直接以台湾分公司之名义登记土地

所有权，土地所有权必须登记在外国母公司名下，而外国公司是否可以取得或设定

土地权利，将视该外国所处国家是否与台湾有平等互惠之规定。 

 

5、 产品认证问题 

 

早期外商投资台湾，多侧重台湾之制造能力，某些产业于销货时，供应商必须经过

产品或工厂认证，才能出货给客户，通常这些产品或工厂认证都必须花费时间，如

果产品多样化，于子公司转分公司的转型期，原子公司与新分公司的认证接轨，也

是需要考量。 

 

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资讯或者协助，敬请浏览启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官网网站

www.bycpa.com  或发送电邮至 enquiries@bycpa.com  与启源联系。 

http://www.bycpa.com/
mailto:enquiries@bycpa.com

